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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本报记者 喻雯

一个合规的中介需要怎样的办
理流程？目前备案的中介有多少？

济南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房产中介办理需要先到工商
部门办理营业执照，然后再去各
区所在的房管部门备案。目前在
工商部门办理执照的中介有1123

家，但是这些并不是全都到房管
局备案。

济南市住房保障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称，有了工商执照后，申请人还
要持中介场所证明、房地产经纪人
执业资格证等资料进行备案。目前
对备案的情况正在做摸底统计。

该负责人说，全国房地产经纪
人资格考试的通过率在10%左右，
考试条件也比较苛刻，专科毕业生
要工作满6年才能参加考试，本科毕
业也要满4年才能考试。从济南来
看，每年仅有几十人能通过考试。从
2002年至今连续11年的时间，全市
有五六百人考出资格证。

按照规定，像是连锁房产中介
的总部要有三个房地产经纪人资格
证，直营分店要有一个。加盟店的门
槛相对要高一些，经纪人资格证与
房产经纪人协理的比例只要达到1：
2即可，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房地产
经纪人资格证或是两个房产经纪人
协理证。

济南1123家中介

取得营业执照

相关链接

发现房产中介违规

市民可电话举报

四四部部门门联联手手严严打打违违规规房房产产中中介介
有发布虚假信息等不良行为的中介，将面临停业、罚款等处罚

楼市喻闻

本月起到年底，济南市房管、城管执法、工商、物价四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内联合开
展房地产经纪行业专项治理行动，摸清行业机构及从业人员底数，规范行业发展。从明
年1月起，未办理备案手续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将不得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

济南街头，一位市民走过房产中介门口。明年起，中介如果未备案不得从事房地产业务。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本报记者 喻雯

四部门联合整治房地产中
介行业，主要是查处哪些问题？
老百姓日常买房时普遍遇到的
问题是否在此次整治范围？

在目前的二手房交易中，
不少市民反映，有的中介收费
没有明码标价，不清楚各种服
务费用是如何收取，有的中介
提供虚假房源信息，存在低价
收进高价卖出的现象，购房者
利益严重受损……遇到这种情
况该如何处理？

对此，济南市物价局有关
负责人称，根据有关规定，此次
将重点查处以下四个方面的问

题。对交易当事人隐瞒真实的
房屋交易信息，低价收进高价
卖(租)出房屋赚取差价；捏造、
散布涨价信息，或者与房地
产开发经营单位串通捂盘惜
售 、炒 卖 房 号 ，操 纵 市 场 价
格；房地产经纪机构未明码
标价，或通过使用相关价格
手段，使买卖双方产生误解
等行为；中介没有完成合同
的约定，或是没有达到有关要
求而收取佣金。

除此之外，济南市住房保
障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除
了以上四种行为，按照2011年4

月1日起实施的《房地产经纪管
理办法》，也有几种行为将被查
处。

该负责人称，比如，以隐
瞒、欺诈、胁迫、贿赂等不正
当手段招揽业务，诱骗消费
者交易或者强制交易；泄露
或者不当使用委托人的个人
信息或者商业秘密，谋取不
正当利益；为交易当事人规
避 房 屋 交 易 税 费 等 非 法 目
的，就同一房屋签订不同交
易价款的合同提供便利；改
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
侵占、挪用房地产交易资金；

承购、承租自己提供经纪服
务的房屋；为不符合交易条
件的保障性住房和禁止交易
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等。

对于以上问题，将有怎样
的处罚？对此，该负责人表示，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
经纪机构和人员，相关职能部
门将加大查处力度，查证属实
的，责令限期改正，记入信用档
案；拒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对
经纪机构依法处以罚款、责令
停业整顿，并将有关情况通报
税收、金融等部门，同时对经纪
人员依法处以罚款。

房房产产中中介介服服务务费费无无政政府府指指导导价价
物价部门要求必须明码标价，不得收取未标明的费用

本报记者 喻雯

市民买二手房一般都要
通过房产中介，不同的中介
收取的各种服务费用都不一
样。除了房产中介费，像一些
代办业务，比如贷款服务、评
估及中介的跑腿费等代办费
用，收取的费用标准五花八
门。济南市物价部门有无指
导价？

对此，济南市物价局有
关负责人称，对于收费标准
没有政府指导价。这些都是
由行业根据实际特点自行制
定的。目前物价部门严格要

求的是，房地产经纪服务实
行明码标价制度，房地产经
纪机构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
明的费用。

记者了解到，根据物价部
门1999年制定的《济南市房地
产中介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
有关规定，房屋买卖代理收费，
按成交价格总额收取。10万元
以内的 (含 1 0万元 )按 2 %—
2 . 5%计取；10万元—30万元的
(含30万元)按1%—2%计取；30
万元以上的按0 . 5%—1%计
取。代理人对客户提供详细、真
实房源地理位置及有关事项
后，每看一处房屋收取看房服

务费在200元内双方协商议定。
如果买卖成交，只收取代理费，
不收看房服务费。实行独家代
理的，收费标准由委托方与房
地产中介机构协商，可适当提
高，但最高不超过成交价格
3%。

今年4月1日实施的《房地
产经纪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
房地产经纪提供代办贷款、代
办房地产登记等其他服务的，
应向委托人说明服务内容、收
费标准等情况，经委托人同意
后，另行签订合同。办法也对

“打包”收费等做出明确规定：
“一项服务可以分解为多个项

目和标准的，应当明确标示每
一个项目和标准，不得混合标
价、捆绑标价。”

山东三宇和记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负责人于畅称，
目前中收取的中介服务费主
要是达成了“行业的共识”，
几家大型中介机构统一一个
标准后，其他小的中介公司
也都会效仿。从目前来看，中
介服务费的标准多是成交价
的1 . 5%—2%。

至于其他的跑腿服务等
代办业务，一般是由各中介
公司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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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专项治理行动，是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
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住建部和
工商总局《关于集中开展房地产中
介市场专项治理的通知》的有关要
求开展的。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市物价局建立了联
席会议制度，各县(市)区房管、城
管执法、工商、物价部门还成立了
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此次
专项治理行动的协调领导与组织
实施。

整个专项治理行动，分为经济
机构自查、相关部门全面检查和总
结巩固提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各
经纪机构要对照《房地产经纪管理
办法》进行自查整改，并向辖区工作
小组办公室报送《房地产经纪机构
(分支机构)及从业人员登记表》以
及自查整改结果，未办理房地产经
纪机构备案的机构，要到所在辖区
房管部门申请备案。第二阶段，相关
职能部门通过现场巡查、合同抽查、
投诉处理等方式，对房地产经纪行
为进行全面检查，及时调查处理群
众举报、媒体报道反映的问题，联合
查处疑难案件。

济南市住房保障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此次专项治
理行动，目的是摸清全市房地产经
纪机构及经纪人员的底数，依法处
理房地产经纪行业存在的突出问
题。

举报电话：

市民如发现房地产经纪机构和
经纪人员有违反政策法规的行为，
可以拨打以下举报电话，向相关职
能部门进行举报。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投诉
举报电话：82077114、82077766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投诉举
报电话：16039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投诉举报电
话：12315

市物价局投诉举报电话：1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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